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新一届教育部

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

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

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通知》，现拟面向各本科高校开展教育部高等

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教指委”）委员推荐工作，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面向范围

根据教育部规定，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直接向教育部推荐，

其他高校候选人由我厅遴选后统一推荐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刻理解高等

教育有关政策，遵纪守法。

2.身体健康，师德高尚，治学严谨，教学能力强。

3.熟悉本科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工作，具有丰富的教

学或教学管理工作经验，近 5 年来（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）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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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为本科生授课。

4.一般应具有教授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，专项工作类教指

委人选可适当放宽。

5.组织协调能力较强，能够保证参与教指委工作的时间。

原则上一人不能在多个教指委任职。

（二）分类条件

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外，不同类别教指委委员推荐另需满

足如下要求：

1.综合类教指委专家原则上应为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主要

领导，熟悉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综合管理工作，每校限推 1

人。

2.专业类教指委实行限制申报，学校须建有相应的国家一

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或专业综合实力居全国前 30%。符合条件的

高校每小类教指委限推 1 人，且所推专家专业背景契合任职要

求；其他高校如有特别优秀候选人，在充分陈述理据的前提

下，每小类可推荐 1 名专家作为备选，每校推荐全部备选专家

总数不超过 2人。

3.课程类教指委专家一般应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，

且所授课程与教指委类别密切相关，每校每小类限推 1人。

4.专项工作类教指委专家应在专业背景契合的基础上，具

有相关工作履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，每校每小类限推 1人。

同等条件下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、国家一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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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课程负责人、省级以上教学名师和特支计划教学名师、国

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得者（排名前 5）、全国高校教师教学

创新大赛获奖者、有国家教指委相关任职经历者及女性专家优

先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推荐专家时，应注明是否推荐担任主任委

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监督委员，如推荐担任主任委员，须一并推

荐相应的秘书长人选（秘书长人选不计入推荐限额）。

（二）各校推荐专家总数 3 人（含）以上的，45 岁（含）

以下专家数应不少于所有推荐人员总额的 30%。

（三）鼓励各校通过相关行业协会、科研院所、上届国家

教指委等途径拓宽推荐渠道，积极争取入选名额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材料填写：请各高校按照任职条件和推荐办法严格

把关，对所推荐的专家相关信息核实后，正式来函推荐。请如

实填报专家推荐信息表（附件 3）和专家推荐信息汇总表（附

件 4），按要求为表格加盖公章并规范命名。专家推荐信息表的

命名格式为：XX教指委-专家姓名-所在高校；专家推荐信息汇

总表的命名格式为：XX大学（学院）-专家推荐信息汇总表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：请各高校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前将学校

公函（pdf 版）、专家推荐信息表（word 版和盖章扫描版各一

份）和专家推荐信息汇总表（excel 版和盖章扫描版各一份）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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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省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发送至省教育厅-处室收发文岗-省教育

厅高教处，请勿通过其他渠道报送。纸质材料无需寄送。

工作联系人及电话：刘霞，020-37627855；李霖芳，020-

37627703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

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2.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

3.专家推荐信息表

4.专家推荐信息汇总表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4年 5月 27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李成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